昌乐县财政局执法职责、执法权限等

政府采购方面
1.负责县级对政府采购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2.负责县级对采购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未依法回避的行为进行处罚。
3.负责县级对政府采购供应商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4.负责县级对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5.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从事政府采购活动情况的监督检查。

地方金融监管方面

1.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未经批准擅自经营融资担保业务行为的处罚。

2.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融资担保公司未经批准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行为的处罚(不含吊销许可证)。

3.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融资担保公司变更相关事项未按要求备案或变更后相关事项不符合《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规定行为的处罚。

4.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融资担保公司可能形成重大风险行为的处罚。

5.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融资担保公司受托投资、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从事自营贷款或受托贷款行为的处罚(不含吊销许可证)。

6.负青对本行政区域内融资担保公司担保责任余额与净资产比例不符合规定;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融资担保，或者为其他关联方提供融资担保的条件优于为非关联方提供同类担保条件；未按规定提取相应准备金；自有资金运用不符合国家有关融资担保公司资产安全性、流动性规定等行为的处罚(不含吊销许可证)。

7.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融资担保公司未按照要求报送经营报告、财务报告、年度审计报告等文件、资料或者业务开展情况,或者未报告其发生的重大风险事件等行为的行政处罚(不含吊销许可证)。

8.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融资担保公司不配合监管部门监督检查或提供虚假经营报告、财务报告、年度审计报告等文件、资料的行为的处罚(不含吊销许可证)。

9.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对融资担保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处罚。

10.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融资担保公司及其从业人员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

11.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民间融资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

12.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以及开展信用互助业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
